
附件 1

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团体标准

许可使用管理规范（试行）

为规范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团体标准许可使用、管理与监督工作，依据《团体标准管理

规定》、《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协会团体标准许可使用工作实际，制

定本管理规范。

一、适用范围

本管理规范适用于协会已经发布的团体标准的许可使用、

管理与监督。

二、许可使用类别

根据许可使用类别不同，被许可使用单位享有不同权益。

具体如下：

1.合理使用

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公益组织结合自身工作需要有权合

理使用团体标准开展相关活动，无须向协会申请，但应注明

团体标准权利人名称。

2. 免费使用

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协会会员单位使用团体标准开展单

位内部培训、研究、试验等活动的，在开展相关活动前，应

向协会提交书面免费许可使用团体标准的申请（见附件）。

经协会审核通过并登记备案后方可使用。获得免费许可使用



的单位无须向协会缴纳使用费，并可免费获取纸质版团体标

准文件。

3.付费使用

非协会会员单位、第三方检测机构、标准化服务机构等

开展检测、鉴定、认证和咨询等经营活动时，如需使用团体

标准，应向协会提交书面许可使用申请。经协会审核通过并

登记备案且被许可人按要求缴纳完许可使用费, 由协会向申

请人出具《许可使用证书》后方可使用。每次许可使用期限

为 3 年，被许可人应按要求向协会一次性缴纳许可使用费人

民币壹万元。

三、许可程序

1.提交书面申请

除合理使用外，有意使用团体标准的主体应向协会提交

书面申请材料，包括:

（1）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团体标准许可使

用申请表（见附件）：

（2）申请单位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生产/

经营许可；

（3）证明申请单位人员、硬软件条件、实施能力等相关

材料；

（4）其他协会要求提交的资料。

2.审核

协会秘书处在收到申请资料后，主要从申请单位资质、

使用目的及应用能力等方面进行审查，原则上自收到书面申

请资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协会要求申请人补充资料的时间不



计算在内）完成审核。

3.授权

经审核通过的申请人按要求缴纳完全部使用费（如有），

且协会向申请人出具《许可使用证书》后，申请人方可使用。

四、管理与监督

1.团体标准版权归协会所有，未经协会许可，任何单位

或个人不得擅自署名、发表、修改、复制、发行、广播、通

过信息网络传播和印制标准（包括纸质版、网络版、电子版

等）的任何部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印制、发行非正式审

批或发布的标准。

2.被许可使用单位在开展相关活动时应自觉遵守相关部

分及协会有关团体标准使用的相关规定，并接受各方监督。

若发现被许可使用单位违反相关规定，协会有权单方终止该

许可，并追究其相应责任。

3.如协会驳回申请单位申请后，申请单位申请复审的，

协会秘书处应将复审结果及时告知相关单位。

4.团标标准《许可使用证书》到期，或被许可使用期间

被许可单位发生变更的，应重新申请许可使用。

5.本管理规范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